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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 2021 年 4 月 17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1年 4月 27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杭州市之江路 59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公司监事钱波主持，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 2020 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编制了《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

后一致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 2020 年的实际工作情况，编制了《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



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

后一致通过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 

2020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41,419,860.17 元，鉴于公司

目前正处于稳健发展阶段，在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基础上，从公司及股东的

长远利益出发，结合公司发展规划，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建议公司 2020 年的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 

1、本次利润分配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

本 203,280,00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0,328,000.00 元。本年度公司

现金分红比例占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9.08%。 

2、本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以公积金转增 3 股。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03,280,000 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264,264,000 股，具

体股数以公司履行完毕法定程序后另行发布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披露的股

数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

后一致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2020 年实际运营情况，编制了《诚邦生态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诚邦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

后一致通过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的 2020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进行

认真评价，鉴于其在公司年报审计中所体现的专业水平和良好服务，提议继续聘

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负

责本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本议案尚需提交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

后一致通过该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及相关规则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

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出具《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

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

后一致通过该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新增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1 年度关

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0 年实

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梳理及审查，对 2021 年预计关联交易进行授权，具

体情况如下： 

1、2020年关联交易情况 

（1） 购销商品、接受和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年发生额(元) 上年发生额(元) 

杭州联创纵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0 190,080.00 

2018 年 5 月方利强辞任杭州联创纵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法人应认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于 2019 年 6 月之后杭州

联创纵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因此，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购销商品、接受和提供劳务相关的关联交易。 

（2）关联担保情况 

公司 2020年接收关联方担保情况如下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备

注 

方利强、

李敏 

临汾市东方诚创

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19,552.68 2019/05/24 2021/06/21 

-2029/12/21 
否  

3,000.00 2019/11/05 

小  计  22,552.68 - -   

2、预计 2021 年关联交易情况 

预计接受关联方提供担保： 

考虑公司日常经营业务需要，预计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内。公司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可能为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50,000.00万元的担保。 

表决结果：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

后一致通过该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工作备忘录第一号年度内部控制信息的编制、审议和披露》等相关规定编制了《诚



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及《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监事会审议表决

后一致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